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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鲤委鲤工委〔2022〕18 号 

 

中共泉州市鲤城区委鲤中街道工作委员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鲤中街道办事处 

关于调整街道党政领导成员 

分工的通知 
 

企业党委，各社区党委，派出所，司法所，西郊党支部，各社

区居委会，机关各部门，鲤中中心幼儿园，东红幼儿园： 

因人事调整，经研究决定，现将党政领导工作分工通知如下： 

一、党政领导工作分工 

张志强（党工委书记）：主持街道党工委全面工作。 

林宏宇（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主持街道办事处全

面工作，主管资产、财政、审计工作。 

郑炜煊（人大工委主任）：主持街道人大工委全面工作；分

管综合执法、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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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部门：街道人大工委、城管办、环卫站、行政执法分

队、综合执法协调中心； 

分管股室：执法巡查股； 

分管岗位：经济发展股（城市建设管理岗）；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人大、区城管局、区住建局； 

挂点：通政社区。 

颜李悦（纪工委书记）：主持街道纪工委工作，负责纪检、

监察等工作。 

分管部门：街道监察组； 

协助分管：党建办； 

分管岗位：党建工作股（纪检监察岗）；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纪委、区监察委、区委巡察办； 

挂点：西郊社区。 

陈劭龄（党工委组织委员）：负责党建、组织、干部、人才、

老干部、档案管理、党校及党务公开、关工委等工作。 

分管部门：街道关工委、机关支部； 

协助分管：党建办； 

分管岗位：党建工作股（组织人资岗）；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委组织部、区委老干局、区委编办、

区史志研究室、区档案局、区委党校； 

挂点：新峰社区。 

许华夏（党工委宣传委员）：负责宣传思想文化、意识形态、

舆情管控、精神文明（含创城）、教育、科协（社区科普）、文

化、体育、文物、旅游等工作；分管统战、民族宗教、台港澳、

外事侨务、街道妇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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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部门：街道科协、侨联、妇联、鲤中中心幼儿园、东

红幼儿园； 

协助分管部门：党建办； 

分管岗位：党建工作股（宣教工作岗、统战工作岗）、公共

服务股（科教文旅工作岗）； 

辖区联系单位：各中小学、幼儿园；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委统战部、区委宣传部、区委文明

办、区教育局、区文旅局、区文联、区社科联、区科协、区侨

联、区妇联； 

挂点：促进社区。 

雷坤洲（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部长）：主持街道武装工作，

负责城市管理、生态环境、工会等工作；联系安全生产工作。 

分管部门：街道人武部、街道总工会； 

分管股室：执法巡查股； 

分管岗位：社会治理综合协调股（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岗）、

城管办、环卫站、行政执法分队；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人武部、区城管局、区生态环境局、

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大队、区总工会； 

挂点：百源社区。 

黄国清（党工委委员、派出所所长）：主持派出所全面工作。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鲤城区公安分局。 

钱建英（一级主任科员）：负责城市建设、人防、自然资源、

退役军人事务站等工作；分管民政、社区建设、居务公开、残

联、慈善等工作。 

分管岗位：经济发展股（城市建设管理岗）、公共服务股（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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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军人服务工作岗、民政工作岗）；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局、区退役军

人事务管理局、区民政局、区残联、区慈善会； 

挂点：东华社区。 

黄振宇（办事处副主任）：负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

健康、医疗保障、计生管理服务、爱国卫生、健康教育、红十

字、老龄工作、农村、扶贫、河长制、社区振兴等工作。 

分管部门：街道老协； 

分管岗位：公共服务股（劳动保障工作岗、卫生健康工作

岗）、经济发展股（农业农村和水利工作岗）；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卫健局、区人社局、区计生协会、

区农水局、鲤城医保分局、区红十字会； 

辖区联系单位：鲤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挂点：升文社区。 

李霖颖（办事处副主任）：分管政协联络、经济、招商、党

政办、机关后勤、绩效管理、政务公开等工作。 

分管部门：党政办、经济发展办； 

分管股室：政务服务股； 

分管岗位：党建工作股（统战工作岗）、经济发展股（企业

服务工作岗）；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政协、区委办、区府办； 

挂点：升平社区。 

郑宏伟（办事处副主任）：负责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消防

救援、道路交通安全、防汛抗旱、防震减灾、市场监管等工作；

协助分管疫情防控工作。 



 

 - 5 -

分管股室：执法巡查股； 

分管岗位：社会治理综合协调股（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岗）； 

协助分管岗位：公共服务股（卫生健康工作岗）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大队、区市场

监管局； 

挂点：和平社区。 

陈锦航（司法所所长）：主持司法所工作，负责依法治区、

法制、司法、禁毒等工作；分管综治、政法、信访、维稳等工

作。 

分管部门：街道司法所； 

分管岗位：社会治理综合协调股（综合协调工作岗、信访

投诉综合工作岗）；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委政法委、区司法局、区禁毒办、

区信访局、区公安分局、区交警大队； 

辖区联系单位：鲤中派出所； 

挂点：东门社区。 

王金莹（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负责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日常管理工作；协助街道办事处主任负责资产管理、财务、审

计、社区“三资”管理、物业公司等工作；负责党政办、机关

工会、机关后勤、绩效管理等工作。 

分管部门：党政办、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机关工会； 

分管股室：审批服务股； 

分管岗位：经济发展股（财务工作岗）；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区行政服务中

心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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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点：清正社区。 

陈雅丽（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负责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日常管理工作。负责经济建设、发展改革、重点项目、科技、

工业、第三产业、外经外贸、商贸流通、招商引资、统计、金

融风险化解、工商联等工作。 

分管部门：经济发展办； 

分管岗位：经济发展股（企业服务工作岗）； 

辖区联系单位：税局、金融机构；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科技局、区

工信局、区商务局、区统计局、区贸促会、区工商联； 

挂点：新峰社区。 

杨炀（综合执法协调中心主任）：负责综合执法协调中心日

常管理工作；分管共青团；协助郑炜煊主任抓人大联络工作；

协助宣传委员抓宣传、文旅等工作。 

分管部门：街道团工委、综合执法协调中心； 

协助分管部门：街道人大工委； 

协助分管岗位：党建工作股（宣教工作岗）、公共服务股（科

教文旅工作岗）； 

侧重联系区直单位：区人大、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团

区委； 

挂点：清华社区。 

各位科级干部除上述工作分工外，根据街道党工委（扩大）

会议研究意见及实际工作需要，承担党工委、办事处交办的其

他工作。 

陈劭龄同志休假期间，其负责和分管工作由许华夏同志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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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李霖颖同志协助做好新峰社区和促进社区党建+邻里中心建

设工作。 

二、AB 角岗位设置 

郑炜煊同志与钱建英同志互为 AB 角； 

颜李悦同志与陈雅丽同志互为 AB 角； 

陈劭龄同志与许华夏同志、杨炀同志互为 AB 角； 

雷坤洲同志与郑宏伟同志互为 AB 角； 

黄振宇同志与陈锦航同志互为 AB 角； 

李霖颖同志与王金莹同志互为 AB 角； 

1.AB 角工作制度是指由于科级干部外出学习、考察、出差、

休假、事假或会议冲突等其他工作安排原因，由对应的另一名

科级干部，临时代为处理其分管工作的制度。 

2.互为 AB 角的科级干部一般不同时外出。互为 AB 角科级

干部可自行协商解决的事项，不交由党政办协调。 

3.科级干部自主安排的活动原则上应服从街道集体活动、

主要领导的活动以及上级的活动。互为 AB 角的科级干部经自行

协商后，确因工作安排等原因仍然无法互相代为处理相关工作

的，可直接商请业务上有交叉、有关联的科级干部或者 AB 角以

外的科级干部代替。 

4.代为处理分管工作，主要指临时性或紧急性的工作，包

括出席有关会议、公务接待、接访活动、节假日值班，处理有

关突发事件和紧急事项，审签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名义颁发

的紧急公文等。 

5.互为 AB 角的科级干部应加强交流和协调，具体如下：一

是需由对应的科级干部代为处理其分管工作的，原则上应提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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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告知其对应的科级干部，直接进行协商、衔接，并做好相关

工作的交接，确保工作不脱节。二是在代为处理分管工作时，

属于工作业务的，由业务部门负责人先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属

于急需决策的重大事项，代为处理的科级干部应商分管的科级

干部提出处理意见，报街道主官决定或提请街道党工委（扩大）

会议集体研究决定。三是互为 AB 角的科级干部在协商代会、代

为处理工作的过程中，均应尽量克服困难、主动调整、互相补

位。在代会、代处理工作后，应及时通报工作情况，做好工作

街接。 

6.科级干部工作 AB 角搭配情况根据科级干部分工及人员调

整适时变更。 

 

 

中共泉州市鲤城区委鲤中街道工作委员会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鲤中街道办事处 

                               2022 年 2 月 2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区委办、区政府办、区委组织部，区挂点领导、街道党政领导。 

鲤中街道党政办                      2022 年 2 月 28 日印发 


